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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 檢送本會109年8 月 18 日研商「政府採購法第 七十條之二修

會議紀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 : 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兼~主任鄭教授冠字、誅委員明通、司法院、行政院法規

會、法務部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 經濟部 、 交通

部 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交通部高述公路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交通部鐵道局 、

直轄市政府 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綜合營

造業同葉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全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 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

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會 、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、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圍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結構工

程工業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圍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

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、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

業同業公會 、中 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 :本會主任委員室、顏副主任委員室、主任秘書室 、 技術處 、工程管理處、 J采購申

訴審議委員會 、 法規委員會 、 企釗處第三科 、 企劃處第四料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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